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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 

 歡迎您參與本研究！此份文件名為「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它將詳述您

本研究之相關資訊及您的權利。在研究開始進行及您簽署本同意書之前，研

究主持人或研究人員會為您說明研究內容，並回答您的任何疑問。 

研究計畫名稱 

中文：注意力訓練對情緒調節的影響 

英文：The Effects of Attentional Training on Emotional Regulation  

研究機構名稱：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  經費來源：自籌  

研究計畫主持人：葉弘毅       職稱：博士班研究生 

研究計畫協同主持人：張素凰     職稱：副教授     

※研究計畫聯絡人：葉弘毅      電話：0919615416         

一﹑研究目的： 

    注意力訓練對情緒調節的影響。 

二﹑參與研究之條件與限制： 

符合下列條件者，適合參加本研究。 

納入條件：參與者需年滿 18歲至 50歲之一般社區公民或在學學生。 

排除條件：本研究因語言文化差異，不適用於外籍生；亦排除具有精神疾患診斷之參與者。 

三﹑研究方法與程序： 

    本研究過程：包含兩部分，第一部份需要完成一些量表問卷，第二部分則需依指導語

引導，並完成電腦之按鍵作業。參與者須每 3-4日進行一次訓練，共五次，為期約二週半。

第 1次與第 5次的參與時間為 1.5小時，第 2-4 次的參與時間為 1小時。本研究預計招募 180

人參與研究。 

四、參與研究時之禁忌、限制及應以配合事項： 

    參與者於參與過程請將手機調為靜音或振動。本研究之參與者無需負擔任何與實驗相

關之費用。本研究之參與者無需負擔任何與實驗相關之費用。 

五、研究潛在風險、發生率及救濟措施：  

    本研究對參與者並不會有潛在之生理、心理的風險。若您在參與後有任何不適，請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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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將協助您相關諮詢及資源。本研究遵守個人資訊保密原則，您的個人資料將受嚴

密保護，不會有外洩之虞。 

六﹑研究效益與對研究參與者之益處：  

    您的參與將有助於本研究探討注意力訓練對情緒調節的影響。參與報酬︰實驗參與者

可獲得普通心理學課程之實驗時數認可或參與報酬(二擇一)。本研究之參與者第 1次與第 5

次實驗將給予參與報酬 300元/次，第 2-4次實驗將給予參與報酬 200元/次，亦即，參與本

研究實驗將給予參與報酬共計 1200元。若您於參與研究實驗中途退出，本研究亦將依您參

與的時間給予相對比例的參與實驗研究時數認證或參與報酬。 

七、研究可能衍生的商業利益及其拓展應用之約定：  

    本研究並無任何衍生的商業利益及其拓展應用之約定 

 

八﹑研究材料保存期限、運用規劃及機密性：  

    研究計畫主持人將依法把任何可辨識您身分之紀錄與您個人隱私之資料視同機密處

理，絕對不會公開。本研究計畫結案後之研究材料將以光碟加密的方式由研究計畫主持人集

中保管，保存期限為 2030 年 12月 31日後銷毀。將來發表研究結果時，您的身份將被充分

保密。凡簽署了知情同意書，即表示您同意各項原始紀錄可直接受監測者、稽核者、研究倫

理委員會及主管機關檢閱，以確保研究過程與數據，符合相關法律和各種規範要求；上述人

員承諾絕對維繫您身分之機密性。 

九﹑損害補償或保險：  

      無。 

十﹑研究之退出方式及處理： 

    您可自由決定是否參加本研究，研究過程中不需要任何理由，可隨時撤回同意或退出

研究。如果您拒絕參加或退出，將不會引起任何不愉快，或影響日後研究計畫主持人對您

的評價，更不會損及您的任何權利。若您決定撤回同意或退出研究，可透過”電子郵件：

d04227202@ntu.edu.tw或電話方式：0919-615416” 通知即可。研究計畫主持人或研究計畫

贊助或監督單位，也可能於必要時中止該研究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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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研究參與者權利： 

(一) 本研究已經過國立臺灣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審查內容包含

利益與風險評估、研究參與者照護及隱私保護等，並已獲得核准。委員會係依規

範運作，並通過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構查核認證之審查組織。若您於研究過程中

有任何疑問，或認為權利受到影響、傷害，可直接與國立臺灣大學研究倫理中心

聯絡，電話號碼為：(02)3366-9956、(02)3366-9980。 

(二) 研究計畫主持人或研究人員已經妥善地向您說明了研究內容與相關資訊，並告知

可能影響您參與研究意願的所有資訊。若您有任何疑問，可向研究人員詢問，研

究人員亦須具實回答。 

(三) 研究計畫主持人已將您簽署之一式兩份同意書其中一份交給您留存。 

十二、研究計畫主持人/研究人員簽名 

研究計畫主持人或研究人員已詳細解釋有關本研究計畫中上述研究方法的性質與目

的，以及可能產生的危險與利益。 

研究人員簽名：＿＿＿＿＿＿＿＿＿＿＿＿＿＿＿＿ 

日期：□□□□年□□月□□日 

十三、研究參與者簽名同意 

    本人已詳細瞭解上述研究方法及其可能的益處與風險，有關本研究計畫的疑問，已獲得

詳細說明與解釋。本人同意成為本研究計畫的自願研究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簽名：＿＿＿＿＿＿＿＿＿＿＿＿＿＿＿＿ 

日期：□□□□年□□月□□日 

 


